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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 

 各 委 員 已 得 知 ， 當 局 在 2 0 0 7 年 3 月 向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

會 提 交 以 “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” 為 題 的 文 件 ( 檔 號 ：

C B ( 2 ) 1 3 9 8 / 0 6 - 0 7 ( 4 ) )。 該 文 件 旨 在 闡 明 在 香 港 法 例 中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立

法 模 式。本 文 件 應 議 員 於 2 0 0 7年 3 月 2 6 日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

會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對 關 於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的 兩 方 面 加 以 闡 述 ：  

(a) 對 國 際 協 定 的 條 文 作 出 整 體 提 述 這 種 模 式，對 整 項 國 際 協 定 或 其 所

訂 定 的 規 定 作 整 體 提 述 ， 而 不 提 述 具 體 條 文 ；  

(b) 在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中 訂 明 ， 日 後 對 國 際 協 定 的 修 訂 在 香 港 有

效 。  

 

I I .  對對對對 國際協定的條文國際協定的條文國際協定的條文國際協定的條文 作出作出作出作出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提述提述提述提述  

2 .  一 些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本 地 法 例 對 國 際 協 定 或 其 規 定 作 出 整 體 提

述 ， 而 沒 有 提 述 具 體 條 文 。 在 2 0 0 7年 3 月 2 6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

有 委 員 表 示 關 注 作 出 整 體 提 述 或 會 引 致 含 糊 不 清 之 處 。  

3 .  目 前，據 律 政 司 所 知，當 有 關 法 例 ／ 國 際 協 定 涉 及 技 術 性 事 宜，並

且 有 需 要 確 保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時，會 採 用 整 體 提 述 模 式。香 港 法 例 中 作 出

整 體 提 述 條 文 的 例 子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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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《 商 船 ( 安 全 ) ( 救 生 設 備 ) 規 則 》( 第 3 6 9 AY 章 ) 第 5 條 ， 落 實《 國

際 救 生 設 備 規 則 》 1；  

— 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條 例 》 ( 第 5 0 6 章 ) 第 7 條 ， 落 實 《 國 際 集 裝

箱 安 全 公 約 》 2；  

— 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 ( 第 5 8 6 章 ) 第 2 3 條 ， 落 實 《 瀕

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( 《 瀕 危 物 種 公 約 》 ) 3。  

4 .  整 體 提 述 條 款 亦 見 於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例 ， 例 如 ：  

—  澳 大 利 亞 ：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P r o t e c t i o n  a n d  B i o d i v e r s i t y  A c t  1 9 9 9  

( 1 9 9 9 年 環 境 保 護 及 生 物 多 樣 性 法 令 ) 第 3 7 F 條 4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第 5 條 訂 明，“ 就 1 9 9 8 年 7 月 1 日 或 之 後 建 造 的 本 規 例 所 適 用 的 每 艘 船 舶 而 言，

船 上 所 設 有 的 救 生 設 備 及 布 置 ， 除 本 規 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均 須 符 合 《 [ 國 際 救 生 設

備 ] 規 則 》 所 述 的 標 準 。 ”  

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所 採 納 的 《 國 際 救 生 設 備 規 則 》 旨 在 “ 提 供 有 關 救 生 設 備 的 國 際 標

準 ” 。 該 規 則 訂 明 救 生 設 備 的 技 術 規 格 及 規 定 。 受 第 3 6 9 A Y 章 第 5 條 的 規 定 影 響

的 人 是 船 東 及 船 長 ， 他 們 理 應 熟 悉 該 規 則 所 訂 的 國 際 標 準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認 為 就 須

符 合 這 些 規 定 的 人 而 言 ，在 上 述 規 例 中 對 該 規 則 所 訂 的 標 準 作 出 整 體 提 述 已 夠 清

晰 ， 不 必 在 規 例 中 列 載 該 規 則 的 文 本 。  

2  第 7 ( 1 )條 訂 明 ，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國 家 或 地 方 就 任 何 貨 櫃 發 給 的 批 准 ， 只 要 符 合 第

( 2 )款 所 列 的 規 定 ， 即 屬 就 該 條 例 而 言 的 有 效 批 准 。 有 關 規 定 指 －  

“ ( 2 )該 批 准 必 須 －  

(a) 由 —  

(i) 已 追 認 、 承 認 、 認 可 或 加 入 公 約 的 國 家 的 政 府 發 給 或 在 該 政 府 的 授 權 下

發 給 ； 或  

(ii)  公 約 適 用 的 地 方 的 政 府 發 給 或 在 該 政 府 的 授 權 下 發 給 ； 及  

(b) 按 照 公 約 發 給 或 當 作 按 照 公 約 發 給 。 ”  

當 局 認 為 提 述 有 關 批 准 按 照 公 約 發 給 ，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 

3  對 於 向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申 領 許 可 證 ， 第 2 3 ( 2 )條 訂 明 ， “ 如 批 准 某 項 根 據 本

條 提 出 的 申 請 會 違 反 《 公 約 》 下 的 任 何 規 定 ， 則 署 長 不 得 批 准 該 項 申 請 。 ”  

第 ( 2 )款 旨 在 禁 止 在 《 公 約 》 的 任 何 規 定 遭 違 反 的 情 況 下 發 出 許 可 證 。 這 樣 的 規

定 看 來 恰 當 ， 而 且 有 助 進 一 步 達 致 該 條 例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包 括 確 保 香 港 符 合《 公 約 》

的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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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加 拿 大 ： C h e m i c a l  We a p o n s  C o n v e n t i o n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A c t  

1 9 9 5  ( 1 9 9 5年 化 學 武 器 公 約 實 施 法 令 ) 第 1 3 條 5；  

—  聯 合 王 國：O u t e r  S p a c e  A c t  1 9 8 6  ( 1 9 8 6年 外 層 空 間 法 令 ) 第 4 ( 2 )

條 6；  

5 .  從 以 上 例 子 可 見 ， 不 論 是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落 實 協

定 的 法 例 均 不 時 採 用 整 體 提 述 的 模 式 。 視 乎 國 際 協 定 的 性 質 和 內 容 ， 以

及 法 例 的 政 策 架 構 和 內 容 ， 採 用 這 種 模 式 可 以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 

6 .  無 論 如 何 ， 律 政 司 了 解 到 議 員 對 於 整 體 提 述 條 款 或 會 引 致 含 糊 不 清

之 處 所 表 達 的 關 注 。  

7 .  律 政 司 日 後 就 制 定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向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提 供 意 見

時 ， 會 繼 續 向 他 們 轉 達 立 法 會 關 注 的 問 題 ， 即 整 體 提 述 條 文 可 能 引 致 含

糊 不 清 之 處 ， 並 會 建 議 他 們 審 慎 研 究 把 這 類 提 述 包 括 在 草 擬 法 例 中 ， 是

否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 

8 .  實 際 上 ， 為 在 本 港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而 採 用 的 立 法 模 式 ， 是 由 負 責 的 決

策 局 ／ 部 門 經 考 慮 法 律 意 見 和 政 策 取 向 後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而 決 定 的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落 實《 關 於 特 別 是 作 為 水 禽 棲 息 地 的 國 際 重 要 濕 地 公 約 》(《 拉 姆 薩 爾 公 約 》) 。

第 3 7 F 條 關 於 部 長 根 據 第 3 7 A 條 作 出 聲 明 豁 免 若 干 行 為 受 該 法 令 所 訂 的 批 准 制 度

規 管 的 權 力 。 該 條 規 定 ： “ 部 長 只 可 在 以 下 情 況 下 ， 根 據 第 3 7 A 條 就 已 宣 布 的 拉

姆 薩 爾 濕 地 作 出 聲 明 ：  

( a )部 長 信 納 該 聲 明 與 澳 大 利 亞 在 《 拉 姆 薩 爾 公 約 》 下 的 義 務 並 無 抵 觸 ； 以 及  

( b )部 長 信 納 該 聲 明 會 促 進 按 照 澳 大 利 亞 拉 姆 薩 爾 濕 地 管 理 原 則 管 理 該 濕 地 的 工

作 。 ”   

5  第 1 3 條 涉 及 國 際 視 察 員 的 權 力 ， 包 括 規 定 ：  

“ ( 1 )  在 符 合 本 法 令 的 規 定 下 ， 國 際 視 察 員 可 以 在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和 符 合 公 約 條 文 的

情 況 下 ，  

 [ … … ]  

(c) 以 符 合 公 約 條 文 和 適 用 於 該 地 的 設 施 協 定 的 方 式，在 適 當 情 況 下 在 有 關 地 點

設 置 、 使 用 和 維 修 監 察 儀 器 、 系 統 和 加 封 物 。 ”  

6  就 空 間 物 體 的 發 射 和 操 作 ， 以 及 在 外 層 空 間 進 行 的 其 他 活 動 ， 落 實 聯 合 王 國 的

國 際 責 任 。 第 4 ( 2 )條 規 定 “ 國 務 大 臣 除 非 信 納 獲 牌 照 許 可 進 行 的 活 動 … … ( b )與 聯

合 王 國 的 國 際 責 任 相 符 ” ， “ 否 則 不 得 ” 根 據 本 法 令 “ 發 出 牌 照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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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在落實國 際協定的法例中 訂明日後對國際 協定的修訂在 香在落實國 際協定的法例中 訂明日後對國際 協定的修訂在 香在落實國 際協定的法例中 訂明日後對國際 協定的修訂在 香在落實國 際協定的法例中 訂明日後對國際 協定的修訂在 香

港有效港有效港有效港有效  

9 .  在 部 分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中 ， 國 際 協 定 的 定 義 為 “ 經 不 時 修 訂 並

適 用 於 香 港 ” 的 協 定 。 這 類 定 義 的 例 子 包 括 ：  

— 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 ( 第 5 8 6 章 )  第 2 ( 1 )條 7。  

— 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條 例 》 ( 第 5 0 6 章 ) 第 2 ( 1 )條 8；  

—  《 商 船 ( 海 員 ) ( 資 格 證 明 及 值 班 ) 規 例 》 ( 第 4 7 8 T 章 ) 附 表 19；  

1 0 .  這 類 提 述 亦 見 於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例 ， 例 如 ：  

—  澳 大 利 亞 ：  

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P r o t e c t i o n  a n d  B i o d i v e r s i t y  A c t  1 9 9 9  ( 1 9 9 9 年 環

境 保 護 及 生 物 多 樣 性 法 令 ) 第 5 2 8 條 10；  

—  加 拿 大 ：  

Wi l d  A n i m a l  a n d  P l a n t  P r o t e c t i o n  a n d  R e g u l a t i o n  o f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第 2 ( 1 )條 ： “  ‘ 《 公 約 》 ’ ( C o n v e n t i o n )  指 在 1 9 7 3 年 3 月 3 日 於 華 盛 頓 簽 訂 ， 並

經 不 時 修 訂 和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” 。 《 瀕 危 物 種

公 約 》訂 明 修 訂 公 約 的 不 同 部 分 須 經 過 不 同 程 序 。 概 括 來 說 ， 該 公 約 附 錄 I 至 I I I

的 修 訂 適 用 於 所 有 締 約 國，但 不 適 用 於 反 對 修 訂 或 在 指 定 期 限 內 表 示 作 出 保 留 的

締 約 國 。 該 公 約 的 其 他 修 訂 只 適 用 於 明 確 表 示 接 受 有 關 修 訂 的 締 約 國 。  

8  第 2 ( 1 )條 ： “  ‘ 公 約 ’ ( t h e  C o n v e n t i o n )  指 1 9 7 2 年 1 2 月 2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訂 的 不

時 修 訂 並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《 國 際 集 裝 箱 安 全 公 約 》 ” 。  

9 該 附 表 多 個 段 落 提 述 “ 《 1 9 7 2 年 國 際 海 上 避 碰 規 則 》 的 現 行 規 定 ” 。  “ 現 行 規

定 ” 一 詞 明 顯 包 括 對 該 公 約 不 時 作 出 的 修 訂 。  

10 第 5 2 8 條 提 述 多 項 國 際 協 定 ， 包 括 ： “ ‘ 《《《《瀕危物 種 公 約瀕危物 種 公 約瀕危物 種 公 約瀕危物 種 公 約》》》》 ’ ( C I T E S )指 在 1 9 7 3

年 3 月 3 日 於 華 盛 頓 簽 訂 ， 並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在 澳 大 利 亞 實 施 的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

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； ‘ J A M B A ’ 指 在 1 9 7 4 年 2 月 6 日 日 本 和 澳 大 利 亞 政 府 在 東 京

簽 訂 ， 並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在 澳 大 利 亞 實 施 的《 保 護 候 鳥 及 瀕 臨 絕 種 鳥 類 及 其 環 境 協

定 》； ‘《《《《拉姆 薩 爾 公 約拉姆 薩 爾 公 約拉姆 薩 爾 公 約拉姆 薩 爾 公 約》》》》 ’ ( R a m s a r  C o n v e n t i o n )指 在 1 9 7 1 年 2 月 2 日 於 伊 朗 拉 姆

薩 爾 簽 訂 ， 並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在 澳 大 利 亞 實 施 的《 關 於 特 別 是 作 為 水 禽 棲 息 地 的 國

際 重 要 濕 地 公 約 》；以 及 ‘《《《《世界 遺 產 公 約世界 遺 產 公 約世界 遺 產 公 約世界 遺 產 公 約》》》》’ (W o r l d  H e r i t a g e  C o n v e n t i o n )指 在 1 9 7 2

年 1 1 月 2 3 日 於 巴 黎 簽 訂 ， 並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在 澳 大 利 亞 實 施 的《 保 護 世 界 文 化 和

自 然 遺 產 公 約 》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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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a n d  I n t e r p r o v i n c i a l  T r a d e  A c t  (野 生 動 植 物 保 護

與 規 管 國 際 和 跨 省 貿 易 法 令 ) 第 2 條 11；  

—  新 加 坡 ：  

E n d a n g e r e d  S p e c i e s  ( I m p o r t  a n d  E x p o r t )  A c t  2 0 0 6  ( 2 00 6 年 瀕 臨

絕 種 物 種 （ 進 口 和 出 口 ） 法 令 ) 第 2 ( 1 )條 12；  

—  聯 合 王 國 ：  

M e r c h a n t  S h i p p i n g  A c t  1 9 9 5  ( 1 9 9 5年 商 船 法 令 ) 第 1 8 2 A 條 13；  

N a t u r e 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 ( S c o t l a n d )  A c t  2 0 0 4  ( 2 0 0 4年 自 然 保 育 ( 蘇

格 蘭 ) 法 令 ) 14。  

11 .  這 些 例 子 顯 示 ， 不 論 是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為 了 落 實 協

定 的 法 例 均 不 時 採 用 這 類 條 文 ， 尤 其 是 如 國 際 協 定 和 有 關 修 訂 屬 技 術 性

質 ， 或 為 了 最 可 確 保 與 國 際 標 準 一 致 15， 則 落 實 該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便 可 能 訂

有 這 類 條 文 。 有 關 法 例 只 要 把 “ 公 約 ” 界 定 為 包 括 公 約 日 後 的 修 訂 ， 便 等 於

提 述 該 公 約 適 用 於 有 關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最 新 版 本 。 總 的 來 說 ， 這 個 立 法 模 式

在 過 去 沒 有 引 起 任 何 困 難 ， 並 繼 續 為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採 用 。  

1 2 .  無 論 如 何 ， 律 政 司 了 解 到 議 員 對 於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提 述 協 定

日 後 的 修 訂 這 種 模 式 所 表 達 的 關 注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第 2 條 ： “  ‘ 《 公 約 》 ’ ( C o n v e n t i o n )  指 在 1 9 7 3 年 3 月 3 日 於 美 國 華 盛 頓 簽 訂 ，

並 在 1 9 7 5 年 4 月 1 0 日 由 加 拿 大 確 認 ， 經 不 時 修 訂 的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

易 公 約 》 ， 唯 只 限 於 對 加 拿 大 具 約 束 力 的 修 訂 ” 。  

12 第 2 ( 1 )條 ： “ ‘《 瀕 危 物 種 公 約 》 ’ ( C I T E S )指 在 1 9 7 3 年 3 月 3 日 於 華 盛 頓 簽 訂 的

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， 以 及 對 新 加 坡 具 約 束 力 的 任 何 《 公 約 》 修

訂 或 替 代 部 分 ” 。  

13 第 1 8 2 A ( 1 )條 ： “ ( 1 ) 在 本 章 中 ， 除 文 意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‘ 《 公 約 》 ’ ( C o n v e n t i o n )
指《 1 9 9 6 年 國 際 海 上 運 輸 有 害 有 毒 物 質 損 害 責 任 和 賠 償 公 約 》… … ( 3 )在 解 釋《 公

約 》 第 1 條 第 5 段 ‘ 有 害 有 毒 物 質 ’ 的 定 義 時 ， 該 段 對 經 修 訂 的 特 定 公 約 或 規 則 的
提 述 ， 須 當 作 對 經 不 時 修 訂 ( 不 論 是 在 本 章 生 效 之 前 或 之 後 ) 的 公 約 或 規 則 的 提
述 ” 。  

14 第 1 ( 2 )條：“ 為 履 行 第 ( 1 )款 施 加 的 責 任，團 體 或 人 員 必 須 顧 及 ─ … … ( b )在 1 9 9 2

年 6 月 5 日 簽 訂 ， 並 經 不 時 修 訂 的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》 ( 或 任

何 取 代 該 《 公 約 》 的 聯 合 國 公 約 ) ” 。  

15 正 如 上 述 《 瀕 危 物 種 公 約 》 的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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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律 政 司 日 後 就 制 定 落 實 協 定 的 法 例 向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提 供 法 律 意 見

時 ， 會 繼 續 向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轉 達 立 法 會 關 注 的 問 題 ， 並 建 議 他 們 須 確

定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提 述 國 際 協 定 日 後 的 修 訂 ， 是 否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 

1 4 .  實 際 上，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會 否 把 有 關 協 定 界 定 為 包 括 日 後 對 協

定 的 修 訂 ， 由 負 責 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考 慮 有 關 法 律 意 見 和 政 策 取 向 後 ，

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決 定 。  

 

 

律 政 司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 

 


